
1 
 

劳动法最前线——从公司人事的角度看劳动法动向 

第 126 回 经济性裁员适用条件 

（撰稿人：饶春红、纪悦颖） 

2016 年 4 月 12 日 

 

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环境不断变化，很多生产型企业开始调整经营方式或进行停产等。随

之产生的裁员等各种问题，若处理不当不但影响公司正常经营，甚至会引发罢工等社会问题。

对此，本期专题从经济性裁员适用条件的角度出发，分析阐述企业需要注意的事项。 

 

1 《劳动合同法》第四十一条之经济性裁员适用条件 

为防止企业滥用权力，随意进行裁员，《劳动合同法》第四十一条第 1 款规定，企业需

同时满足如下 1.1、1.2、1.3 的条件方可合法进行经济性裁员。 

1.1 首先，企业情况必须符合如下情形之一： 

(1) 依照企业破产法规定进行重整的； 

(2) 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的； 

(3) 企业转产、重大技术革新或者经营方式调整，经变更劳动合同后，仍需裁减人员的； 

(4) 其他因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经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，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

行的。 

1.2 其次，需要裁减人员必须满足如下条件： 

(1) 需要裁减人员人数达到二十人以上（含本数）；或者 

(2) 裁减不足二十人但占企业职工总数百分之十以上（含本数）。 

1.3 最后，裁员需要严格按照如下程序进行： 

企业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，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后，裁减人员

方案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，可以裁减人员。 

实践中，各地劳动行政部门可能有不同理解（如裁员方案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后，是否

需要得到其审核通过等），具体需要咨询其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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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述第 1.1 部分列出的四类情形中，情形（1）较为明确，不在此赘述。本文接下来将

简要论述情形（2）-（4）适用的注意事项。 

1. 情形（2）：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的（《劳动合同法》第四十一条第 1 款第（二）项） 

《劳动合同法》并未对“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”进行明确定义，但《关于〈劳动法〉若

干条文的说明》第 27 条规定，可以根据地方政府规定的困难企业标准来对其进行界定。此

处“可以”两字虽然没有赋予强制性义务，但在实践中，裁员方案的适用条件往往因为未达到

当地政府界定困难企业的标准而得不到支持，导致裁员困难重重。各地对困难企业的认定标

准不完全一致，具体需结合实际情况进一步确认。 

此外，从司法实践来看，法院对“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”的认定，也提出了相当高的要

求，即企业负有举证责任，需要提供财务资料或审计报告以证明其满足对应的困难企业标准。 

2. 情形（3）：企业转产、重大技术革新或者经营方式调整，经变更劳动合同后，仍需裁减

人员的（《劳动合同法》第四十一条第 1 款第（三）项） 

《劳动合同法》并未对“企业转产、重大技术革新或者经营方式调整”进行明确定义。实

践中，需要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分析是否适用该情形。此外，适用这一情形需要有一个“变更

劳动合同”的过程。如果企业在裁员过程中，无法就受裁员影响的员工提供变更劳动合同的

机会，则不建议依据这一情形进行经济性裁员。 

3. 情形（4）：客观经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（《劳动合同法》第四十一条第 1 款第（四）项） 

如果企业情形不属于第 1.1 部分提到的前 3 个情形，则可以尝试适用情形（4）这一兜

底情形进行经济性裁员。《劳动合同法》并未对“客观经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”进行明确定义。 

值得注意的是，《劳动合同法》第四十条第（三）项中有类似描述，提到了“客观情况发

生重大变化”，与第四十一条中的描述的差别仅在于少了“经济”两个字。如何理解“客观经济

情况”？基本上可以解释为，第四十条规定的“客观情况”的内容包含了“客观经济情况”的内

容，故而可以依照“客观情况”的相关事由，解释“客观经济情况”。即，除去“法律法规的变

化”和“不可抗力”等非经济性要素，企业外部的经济形势和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引起的企业

迁移、合并、资产收购等情况属于“客观经济情况”。 

 


